
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城厢区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

税务事项通知书 
莆城税三 税通 〔2024〕 1281 号 

莆田市住友房地产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3503007173956955） 

事由：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结论通知（核定征收）。 
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五条，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6〕187 号）第七条，《国家

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〉的通知》（国

税发〔2009〕91号）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。 

通知内容：本机关已完成对你（单位）的住友十亩园项

目（项目编号：350302130011）土地增值税核定征收核查，

现通知如下： 

1. 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：191472925 元（普通住宅

32982727 元；非普通住宅 127862749 元；其他类型

房地产 30627449元）； 

2. 核定征收率：普通住宅 10.45%；非普通住宅 10.39%；

其他类型房地产 9.98%； 

3. 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：19788254 元（普通住宅

3446694.97元；非普通住宅 13284939.62 元；其他类型房地

产 3056619.41 元）； 

4. 减免税额：0.0 元； 



5. 已缴土地增值税税额：5711749.04 元； 

6. 应补（退）土地增值税：14076504.96 元； 

7. 项目总可售面积：24473.37 平方米（普通住宅

3352.35平方米；非普通住宅 13022.36平方米；其他类型房

地产 8098.66平方米）； 

清算时已售面积：20498.27平方米（普通住宅 3352.35

平方米；非普通住宅 13022.36 平方米；其他类型房地产

4123.56平方米）； 

清算后剩余可售面积：3975.1平方米（普通住宅 0.0 平

方米；非普通住宅 0.0 平方米；其他类型房地产 3975.1 平

方米）； 

请你单位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土地增值税补

（退）税事宜。逾期未办理，本机关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处理。 

若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有争议，必须先依照本通知的期

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然后可自上述款

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

内依法通过当面、邮寄或者电子税务局等方式，提交行政复

议申请书，或者以口头方式，向申请行政复议。 

税务机关（签章） 

2024年  12 月 30  日 


	



